
 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CB(1) 1628/11-12(01)

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二 十 日

資 料 文 件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「 減 廢 、 回 收 、 妥 善 處 理 廢 物 」   

1. 目 的   

1.1 我 們 於  2012 年 3 月 26 日 的 會 議 上 提 交 文 件（ 編 號

為：立 法 會  CB(1)1369/11-12(01)號；下 稱「 三 月 份 文 件 」），

旨 在 ：   
 

(a) 	 向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在 香 港 固 體 廢 物 管

理 的 行 動 綱 領 下，各 項 減 廢 回 收 措 施 的 最 新 進 展 ；  
 

(b) 	 尋 求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建 議，把 若 干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

級，包 括：5177DR （ 即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）、 
5163DR（ 即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）、5164DR 
（ 即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） 及  5165DR（ 即 新

界 西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） 部 分 工 程 。  
 

委 員 在 席 間 聽 取 了 團 體 代 表 的 意 見。本 文 件 現 載 列 政 府 的 回

應 ， 並 因 應 部 分 委 員 的 要 求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。   

2. 團 體 代 表 的 意 見   

2.1 超 過  100 個 團 體 和 個 人 出 席 了 於  2012 年 3 月 26 日

舉 行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他 們 的 意 見 大 致 可 歸 納 為 三 個 範

疇 ， 我 們 的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 
 

(a) 	 香 港 的 廢 物 管 理 策 略：因 應 委 員 在  2010 年 底 提 出 的

意 見，我 們 在  2011 年 1 月 向 立 法 會 及 公 眾 解 釋，要

有 效 應 付 我 們 的 廢 物 問 題 ， 必 須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廢

物 管 理 策 略 ， 包 括  (i)加 強 源 頭 減 廢 並 推 廣 廢 物 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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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；(ii)引 入 先 進 技 術 以 提 升 廢 物 處 理 能 力；以 及 (iii) 
及 時 擴 建 堆 填 區 。 這 套 手 法 與 多 個 先 進 城 巿 推 行 可

持 續 廢 物 管 理 的 經 驗 一 致 。   

(b) 	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氣 味 問 題 ： 我 們 已 經 密 切 監 察 並

落 實 許 多 措 施 ， 以 回 應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氣 味 投

訴。自 2008 年 以 來，我 們 已 落 實 了 一 系 列 加 強 控 制

措 施 ， 涉 及 額 外 資 本 開 支 約  8,000 萬 元 ， 包 括 減 少

廢 物 傾 倒 區 的 面 積 ； 以 泥 土 覆 蓋 廢 物 傾 倒 區 ， 之 後

再 於 每 日 廢 物 接 收 時 段 結 束 時 用  Posi-Shell Cover
物 料 （ 一 種 礦 物 砂 漿 塗 料 ） 覆 蓋 傾 倒 區 ； 以 不 透 氣

合 成 墊 層 或  Posi-Shell Cover 物 料 覆 蓋 非 使 用 中 的

廢 物 傾 倒 區 ； 加 設 額 外 的 堆 填 氣 抽 氣 井 、 管 道 及 堆

填 氣 體 燃 燒 裝 置 ， 以 收 集 及 處 理 堆 填 氣 體 ； 裝 設 氣

味 中 和 機 等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經 安 裝 電 子 氣 味 監

測 系 統（ 即 電 子 鼻 ），以 密 切 監 察 氣 味 問 題。於  2013
年 污 泥 處 理 設 施 啟 用 後 ， 有 氣 味 的 污 泥 將 不 再 被 運

往 堆 填 區 處 置 。 此 外 ， 按 照 我 們 目 前 的 建 議 ， 新 界

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建 部 分 將 會 被 指 定 為 只 接 收 無 味 的 建

築 廢 物 。 若 這 計 劃 得 以 落 實 ， 便 可 全 面 回 應 社 區 關

注 的 氣 味 問 題 。   

(c) 	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的 技 術 及 選 址 ： 現 建 議 採

用 的 先 進 活 動 爐 排 焚 化 技 術 ， 乃 是 過 詳 細 技 術 甄 選

程 序 的 結 果 （ 詳 情 請 參 閱 三 月 份 文 件 第  4.1.1.2
節 ） 。 活 動 爐 排 焚 化 技 術 是 一 種 行 之 有 效 的 主 流 廢

物 處 理 技 術。超 過  20 個 國 家 逾  900 個 都 巿 固 體 廢 物

處 理 設 施 已 經 採 用 這 技 術 ， 運 作 經 驗 超 過  100 年 。

由 於 這 種 技 術 無 論 在 環 境 、 技 術 成 熟 性 、 操 作 可 靠

性 、 處 理 廢 物 適 應 能 力 和 成 本 效 益 等 都 較 優 勝 ， 因

此 在 世 界 各 地 都 被 廣 泛 採 用 。 此 外 ， 這 種 技 術 仍 在

不 斷 演 進，可 符 合 日 漸 嚴 謹 的 環 保 標 準。至 於 選 址，

三 月 份 文 件 第  4.1.1.3.5 節 便 詳 述 了 選 址 的 理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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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即 使 落 實 廢 物 收 費，亦 要 發 展 現 代 化 廢 物 處 理 設 施   

 

 

3.1 2012 年 3 月 26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向 本 事 務 委 員 會

提 出 ， 到 了  2018 年 ， 假 設 廢 物 產 生 量 維 持 不 變 以 及 都 市 固

體 廢 物 回 收 率 已 經 達 到  55%； 屆 時 即 使 推 行 生 產 者 責 任 計

劃 ， 加 上 現 代 化 廢 物 處 理 設 施 又 落 成 啟 用， 我 們 每 日 仍 然 有

約 8,500 公 噸 固 體 廢 物 （ 包 括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、 建 築 廢 物 和 其

他 廢 物 ）須 要 以 堆 填 方 式 處 理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如 果 沒 有 綜 合 廢

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每 日 達  3,000 公 噸 的 處 理 量 ， 則 堆 填 區 所

承 受 的 廢 物 負 荷 每 日 可 達  11,500 公 噸，其 中 約 有  8,000 公 噸

屬 於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。   

3.2 逐 步 落 實 其 他 減 廢 措 施 將 有 助 進 一 步 減 輕 香 港 的 廢

物 負 擔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就 引 入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展 開 公 眾 諮

詢 ， 而 諮 詢 期 剛 於  2012 年 4 月 10 日 屆 滿 。我 們 現 正 檢 視 公

眾 諮 詢 期 間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見。 我 們 知 道 ，台 北 巿 和 首 爾 的 經

驗 顯 示 收 費 如 果 得 以 成 功 落 實，潛 在 的 減 廢 效 益 可 以 十 分 可

觀 。 這 兩 個 城 市 為 全 面 推 行 廢 物 收 費 緊 密 籌 備 數 年 ， 而 且 在
1推 行 廢 物 按 量 收 費 之 初，廢 物 棄 置 量 都 下 跌 三 成  。我 們 會 根

據 諮 詢 結 果 的 分 析，繼 續 與 公 眾 討 論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可 行 減 廢

模 式 。 然 而 ， 即 使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有 可 能 顯 著 減 少 廢 物

量 ， 但 單 憑 此 措 施 ， 並 無 法 充 分 應 付 我 們 的 廢 物 問 題 ： 如 果

套 用 台 北 巿 和 首 爾 相 同 的 減 幅，而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

不 依 期 啟 用 ， 則  2018 年 時 香 港 每 日 仍 然 有 約 9,000 2公 噸 的

固 體 廢 物 須 要 以 堆 填 方 式 處 理。這 估 算 支 持 我 們 在  2012 年 3
月 26 日 會 議 上 所 表 達 的 訊 息 ： 國 際 間 並 沒 有 其 他 先 進 城 巿

可 以 單 靠 減 廢、 回 收 便 可 以 解 決 自 身 的 廢 物 問 題。 以 台 北 市

為 例 ，十 年 前 實 施 了 廢 物 按 量 收 費 和 相 關 的 配 套 措 施 ，他 們

的 廢 物 棄 置 量 隨 後 顯 著 減 少，但 仍 然 需 要 在 台 北 市 範 圍 設 有

三 個 每 日 總 處 理 量 達  4,200 噸 的 焚 化 設 施 。 雖 然 台 灣 的 廢 物

回 收 率 不 斷 上 升 ， 他 們 也 加 強 以 焚 化 為 主 要 的 廢 物 處 理 方

法 ， 並 加 上 堆 填 作 為 輔 助 ； 現 時 台 灣 共 有  24 座 轉 廢 為 能 的

焚 化 設 施 ， 服 務 約  2,300 萬 人 口 。   

1  這 是 指 家 居 廢 物 棄 置 量 的 減 幅 ； 我 們 假 設 源 自 工 商 業 的 廢 物 也 可 以 錄 得 相

同 的 減 幅 。   
2  台 北 巿 和 首 爾 在 推 行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之 後 ， 減 廢 成 效 日 漸 加 強 ， 十 年 累

計 大 約 六 成。若 同 時 考 慮 這 項 因 素，香 港 的 廢 物 量 長 遠 而 言 每 日 仍 然 有 7,000
公 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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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因 此 ， 我 們 一 方 面 會 推 動 各 項 減 廢 措 施 ， 但 另 一 方

面 仍 然 有 急 切 需 要 確 保 及 時 發 展 適 當 的 廢 物 處 理 設 施。香港

三個現有的堆填區將於  2014、2016 及 2018 年相 繼 飽 和 ，令

廢物問題顯得迫在眉睫。我們必須就多項設施取得立法會的

撥款批准，才可以及時開展籌劃和落實項目所需的程序。視

乎 個 別 廢 物 處 理 設 施 的 複 雜 性 和 規 模，我 們 一 般 需 要 二 至 七

年 （ 以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為 例 便 要 七 年 ）， 才 可 以 妥

善 完 成 有 關 程 序 ， 確 保 投 標 者 可 在 公 開 和 公 平 的 環 境 競 投 ，

並 進 行 有 關 設 施 的 詳 細 設 計、 興 建 以 至 落 成 啟 用。 這 些 廢 物

處 理 設 施 工 程 須 一 籃 子 處 理 ， 並 須 及 時 考 慮 ， 若 有 任 何 延

誤，將 會 嚴 重 影 響 香 港 處 理 廢 物 及 在 環 境 衞 生 上 維 持 高 標 準

的 能 力 ， 難 以 滿 足 外 界 對 一 個 國 際 都 會 的 期 望 。   
 

 

 

4. 關 於 四 項 撥 款 申 請 的 補 充 資 料   

4.1 5177DR 號 工 程 計 劃 —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  

4.1.1 工 程 成 本   

 

 
4.1.1.1 委 員 希 望 進 一 步 了 解 有 關 設 施 的 費 用 估 算 ， 即 按  
2011 年 9 月 價 格 計 算 的  113 億 8 千 萬 元（ 或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

計 算 的  149 億 6 千 萬 元 ）。 最 新 的 工 程 成 本 估 算 已 經 反 映 項

目 的 詳 細 設 計， 包 括 為 達 致 最 嚴 格 的 環 保、 健 康 標 準 所 採 取

的 措 施 。 更 具 體 而 言 ， 這 項 估 算 反 映 了 以 下 因 素 ：   
 

(a) 	 最近完成的工 程 研 究 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（ 環 評 ） 的 結

果 和 建 議 （ 有 關 研 究在2008年年底開始，直到2012
年 年 初 才 大 致 完 成 ），亦 考 慮 了 近 期 類 似 設 施 的 市 場

價 格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最 新 報 價 ；   
 
(b) 	 項目所採納的最先進、尖端和行之有效的環境控制

系統和額外的環保設施，以實現高環保效能、可靠

和安全的營運，當中包括：   
 

(i) 	 先進的煙道氣體處理系統，以符合最嚴格的國
際標準（即歐盟排放標準），連同足夠的後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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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道氣體處理系統，可確保空氣淨化系統能可

靠和有效地運作。另外，設施將提供額外措

施，使用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減少二氧化氮的

排放，以令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的 環 保 表 現 更 勝

歐盟排放標準；   

(ii) 	 一所先進的海水淡化廠，為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

和 石 鼓 洲提供可持續的食水；   
 
(iii) 	一所先進的污水處理廠，將廢水處理後循環再

用於廠房及灌溉；   
 
(iv) 	全面的景觀美化，在所有建築物進行垂直和水

平綠化以達到與環境相融；   
 
(v) 	 一所環境教育中心，展示最先進的環保技術和

措施；   
 
(vi) 	最先進的轉廢為能系統，利用回收的可再生能

源發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；及   
 
(vii) 	全面的環境監測，環境和安全管理；   

(c) 	 施工招標價格和建材價格在最近幾年大幅上升。例
如，在2003-04年至2011年期間，建築工程投標價格
指數上升了100%。至於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第一期的
焚化設施建築物和焚化爐的主要建材  — 鋼鐵，其
相關的物 價 指 數在 2002-03年到 2008-11年期間亦顯
著增加了150%至250%；及   

(d) 	 設施擬建於人 工 島 ， 涉 及填海工程，建造碼頭泊位

和海堤，和海底電纜等系統，所需的額外費用約為  
24億元。    

4.1.1.2 位 於 毗 鄰 石 鼓 洲的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第一期的項目

造價估計與其他類似規模、技術水平和處理量而又能符合歐

盟標準的海外轉廢為能焚化廠相若，例如在阿姆斯特丹的一

個每日處理量  2,400 噸的焚化廠（處理量低於擬議綜合廢物
管理設施第一期約五分之一），以  2011 年的價格水平計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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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約為  90 億元。  

4.1.1.3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將 符 合 國 際 上 最 嚴 格 的 標 準 ， 並

會 採 取 額 外 的 措 施 和 防 護 設 備 以 確 保 附 近 居 民 的 健 康 不 會

受 到 不 良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達 至 高 水 平 的 環 保 效 能 。為 回 應 市 民

對 空 氣 污 染 和 人 類 健 康 影 響 的 關 注 ， 我 們 計 劃 加 入 以 下 措

施 ：    

(a) 	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將 安 裝 先 進 的 空 氣 污 染 控 制 系

統 ， 以 確 保 煙 囪 的 氣 體 排 放 能 符 合 歐 盟 的 廢 物 焚 化

爐 排 放 標 準 ， 亦 即 國 際 上 現 行 最 嚴 格 的 標 準 。 排 放

標 準 的 詳 情 載 列 於 附 件 甲 。  

(b) 	 我 們 將 設 立 一 個 高 透 明 度 的 監 測 系 統 ， 為 市 民 提 供

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的 排 放 監 測 數 據 (大 部 份 為 實 時

數 據 )。事 實 上，根 據 環 評 中 的 人 體 健 康 影 響 評 估 ，

這 些 化 合 物 可 能 致 癌 的 風 險 低 於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局 所

採 用 的 篩 檢 水 平 ， 而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所 產 生 的 累

積 急 性 非 致 癌 健 康 影 響 亦 將 是 微 不 足 道 。 這 些 研 究

結 果 已 經 由 衛 生 署 獨 立 審 查 和 確 認 。   

4.1.1.4 附 件 乙 載 有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的 位 置 圖 和 有

關 資 料 。   

4.1.2 地 區 諮 詢 工 作   

4.1.2.1 正 如 我 們 在 三 月 份 文 件 中 第  4.1.3.3 節 所 述 ， 我 們 在  
2011 年 2 月 21 日 諮 詢 過 上 屆 離 島 區 議 會 後，已 於  2012 年 2
月 20 日 進 一 步 諮 詢 了 離 島 區 議 會。在 三 月 份 文 件 中 的 第  4.1.3
節 亦 提 及 到 ，我 們 一 直 與 地 區 組 織 和 相 關 持 份 者 聯 絡 ，亦 自  
2011 年 2 月 起 舉 行 了 超 過  50 場 會 議 和 簡 報 會 ， 向 他 們 闡 釋

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的 詳 情 ， 及 回 應 他 們 的 關 注 。

此 外 ， 離 島 區 議 會 亦 設 立 了 專 責 小 組 ， 由 離 島 區 議 員 、 決 策

局 和 部 門 高 層 代 表 組 成，包 括 環 境 局、環 境 保 護 署（ 環 保 署 ）

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（ 民 政 署 ）等 ， 以 促 進 與 地 區 的 交 流 ， 和 跟

進 在 離 島 區 議 會 就 對 項 目 的 討 論，並 審 視 地 區 設 施 的 整 體 規

劃 ， 以 改 善 當 區 環 境。 專 責 小 組 已 於  2012 年 3 月 15 日 舉 行

了 第 一 次 會 議， 我 們 將 繼 續 與 各 有 關 部 門 合 作 ，以 支 援 小 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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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工 作 。   

4.1.3 回 應 關 於 改 善 社 區 的 需 求   

4.1.3.1 在 焚 化 設 施 內 加 入 社 區 設 施 以 服 務 鄰 近 地 區 的 居

民 ， 在 國 際 上 是 很 普 遍 的 。以 籌 建 中 的 屯 門 污 泥 處 理 設 施 為

例 ， 經 徵 詢 屯 門 區 議 會 後 ，我 們 將 在 設 施 增 設 環 保 教 育 中 心

和 公 眾 設 施 ， 如 溫 水 浸 浴 池 、 長 廊 和 叢 林 花 園 等 。 我 們 會 繼

續 與 離 島 區 議 會 一 同 討 論 於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提 供

類 似 的 社 區 設 施 。   

4.1.3.2  離 島 區 議 會 屬 下 的 專 責 小 組 是 我 們 與 地 區 人 士 一

同 交 流 及 參 與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發 展 的 平 台 。 舉 例 來 說， 我

們 有 意 就 項 目 的 詳 細 設 計 諮 詢 專 責 小 組，希 望 綜 合 廢 物 管 理

設 施 的 建 築 及 園 景 設 計 會 使 設 施 與 四 周 的 自 然 及 綠 化 環 境

融 為 一 體 。 設 施 還 會 設 有 環 境 教 育 中 心 及 相 關 的 訪 客 設 施 ，

以 展 示 廢 物 管 理、生 態 保 護 工 作 以 及 轉 廢 為 能 和 廢 水 循 環 再

用 技 術 。 此 外 ，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在 建 造 和 營 運 期

間 ， 將 會 設 有 渡 輪 服 務 穿 梭 設 施 與 長 洲 之 間 ， 以 服 務 長 洲 及

其 他 離 島 的 居 民。教 育 中 心 及 設 施 內 的 娛 樂 和 休 閒 設 備 亦 會

開 放 予 公 眾 享 用，我 們 相 信 這 先 進 的 焚 化 設 施 和 相 關 社 區 設

施 ， 將 有 助 於 促 進 本 地 旅 遊 業 及 相 關 業 務 。   

4.2 5163DR 號 工 程 計 劃 —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  

4.2.1 回 應 地 區 對 改 善 社 區 的 訴 求   
 
4.2.1.1 如 三 月 份 文 件 的  4.2.3 節 所 述，自  2004 年 工 程 規 劃

開 展 以 來，我 們 一 直 採 取 以 公 眾 持 續 參 與 的 方 式 讓 各 持 份 者

共 同 參 與。由 於 擬 議 的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擴 建 地 點 位 於 打 鼓 嶺

及 沙 頭 角 之 間，打 鼓 嶺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

為 主 要 持 份 者 。 北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環 保 署 在  2009 年 年 初 成

立 了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，成 員 包 括 兩 個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。該 工

作 小 組 提 供 平 台 予 持 份 者 表 達 意 見，亦 為 鄰 近 社 區 制 訂 措 施

及 優 化 計 劃 ，回 應 他 們 的 關 注 。 工 作 小 組 至 今 已 舉 行 了 九 次

會 議 ， 最 近 一 次 的 會 議 在  2012 年 3 月 8 日 舉 行 。 工 作 小 組

的 討 論 進 展 良 好 ， 大 部 分 地 區 人 士 的 訴 求 已 得 到 回 應 及 解

決 。 我 們 正 積 極 考 慮 個 別 地 區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的 要 求 ， 例 如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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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會 堂 、 活 動 暨 閱 讀 室 ， 以 及 村 公 所 等 ， 又 會 在 受 影 響 的 社

區 內 展 開 種 植 樹 木 及 灌 木 ，以 美 化 區 內 環 境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藉

工 作 小 組 的 平 台 ， 與 北 區 區 議 會 、區 內 人 士 及 其 他 相 關 持 份

者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盡 量 回 應 他 們 的 關 注 。   

4.2.2 地 區 諮 詢 工 作   
 
4.2.2.1 我 們 最 近 曾 於  2011 年 6 月 9 日 就 香 港 最 新 的 廢 物 管

理 策 略 和 行 動 綱 領 諮 詢 北 區 區 議 會，當 中 包 括 推 行 新 界 東 北

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。 北 區 區 議 員 大 致 支 持 廢 物 管 理 策 略 ，並 沒

有 任 何 動 議 反 對 擴 建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。   

4.3 5164DR 號 工 程 計 劃  —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  
 
4.3.1 回 應 地 區 對 氣 味 問 題 的 關 注   

4.3.1.1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我 們 已 在 現 有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上 落 實 許

多 緩 解 措 施 ，並 會 在 擴 建 部 分 繼 續 改 善 運 作 情 況， 以 回 應 地

區 對 氣 味 的 關 注 。 就 擬 議 的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建， 我 們 已 考

慮 及 接 納 了 西 貢 區 議 會 和 居 民 的 意 見 ， 顯 著 縮 減 擴 建 規 模 ，

並 落 實 加 強 氣 味 控 制 措 施，同 時 指 定 擴 建 部 分 為 只 接 收 建 築

廢 物 ，從 而 全 面 回 應 地 區 上 對 氣 味 問 題 的 關 注 。擴 建 部 分 啟

用 後 ，由 易 腐 化 的 廢 物 和 污 泥 所 造 成 的 氣 味 將 會 消 減 ，對 環

境 和 交 通 造 成 的 影 響 也 將 顯 著 降 低。至 於 緩 解 堆 填 區 擴 建 所

造 成 的 潛 在 影 響 的 環 境 控 制 措 施 細 節，請 參 閱 三 月 份 文 件 的

第 4.3.4 節 。 我 們 將 繼 續 回 應 當 地 社 區 的 關 注 ， 並 有 意 建 立

環 境 監 測 系 統 和 審 核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建 議 緩 解 措 施 的 成 效 。  

4.3.2 地 區 諮 詢 工 作   
 
4.3.2.1 我 們 於  2011 年 5 月 3 日，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建 計

劃 的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西 貢 區 議 會。在 該 會 議 中 並 沒 有 通 過 任 何

動 議 反 對 有 關 修 訂 建 議。我 們 會 繼 續 跟 進 並 向 西 貢 區 議 會 匯

報 有 關 現 有 堆 填 區 氣 味 控 制 措 施 的 成 效 及 擴 建 部 分 的 規

劃，我 們 將 積 極 考 慮 區 議 會 提 出 對 擴 建 後 堆 填 區 運 作 的 優 化

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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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5165DR 號 工 程 計 劃 —新 界 西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  

 
 

 
 

 

 

4.4.1 地 區 諮 詢 工 作   
 
4.4.1.1 如 三 月 份 文 件 的  4.4.3 節 所 述，自  2004 年 工 程 規 劃

開 展 以 來，我 們 一 直 採 取 以 公 眾 持 續 參 與 的 方 式 讓 各 持 份 者

參 與 。 為 回 應 屯 門 區 議 員 的 關 注 ， 環 境 局 在  2009 年 牽 頭 成

立 關 注 屯 門 發 展 聯 絡 小 組 ， 成 員 包 括 環 境 局 、 發 展 局 、 運 輸

及 房 屋 局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民 政 署 等 跨 部 門 代 表 及 屯 門 區 議

員，研 究 有 關 地 區 長 遠 發 展 的 策 略 性 事 宜。小 組 自  2009 年 3
月 至 今 ， 共 舉 行 了 八 次 會 議 ， 最 近 的 一 次 會 議 在  2011 年 8
月 舉 行 ， 跟 進 區 議 員 的 建 議 及 滙 報 各 行 動 項 目 的 最 新 進 展 ，

聯 絡 小 組 在  2012 年 新 一 屆 屯 門 區 議 會 組 成 後 將 繼 續 運 作 。

我 們 將 在 推 展 工 程 項 目 時 ，繼 續 與 屯 門 區 議 會 、區 內 人 士 及

其 他 相 關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盡 量 回 應 他 們 的 關 注 。   

5. 徵 詢 意 見   

5.1 懇 請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建 議 ， 把  5177DR、 5163DR、 
5164DR 及 5165DR 其 中 一 部 分 工 程 提 升 為 甲 級。在 聽 取 委

員 的 意 見 之 後，我 們 計 劃 於  2012 年 5 月 把 建 議 提 交 工 務 小

組 委 員 會，以 便 於  2012 年 6 月 向 財 委 會 提 出 批 准 撥 款 的 申

請 。  

環 境 局 ／ 環 境 保 護 署

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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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甲

歐 盟 廢 物 焚 化 指 令 的 排 放 上 限

空 氣 污 染 物  

(mg/m3) 
(毫 克 /立 方 米 )

每 日 每 半 小 時

顆 粒 物  10 30

有 機 化 合 物  10 20

氯 化 氫  10 60

氟 化 氫  1 4

二 氧 化 硫  50 200

一 氧 化 碳  50 100

氮 氧 化 物 （ 以 二 氧 化 氮 計 ） ［ 註 ］  200 400

汞 0.05 -

鎘 和 鉈 總 含 量  0.05 -

重 金 屬 總 含 量  0.5 -

二 噁 英 和 呋 喃  (in mg I-TEQ m-3) 
(數 值 的 單 位 是 為 每 立 方 米 的 毫 克 毒

性 當 量 ) 

1x10-7 -

註 ：在採用額外的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以減少二氧化氮後，

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的二氧化氮排放可進一步減 至 100毫 克 /立
方 米 (每 日 ) 和 200毫 克 /立 方 米 (每 半 小 時 )。 



 

 

附 件 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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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的 位 置 圖  

 

 

 

圖 2 -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的 有 關 資 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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